附件        
 
遂宁市应急管理局河东新区分局 2021年度
安全生产监察执法检查工作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24号）和《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手册》的要求，结合今年防疫工作和新区实际情况,新区应急分局特制定2021年度河东新区安全生产监察执法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树立“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的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红线”意识。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追究。严厉打击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等各类违法行为，促进新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工作思路
严格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执法与服务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遵循法律、法规、规章，突出三个重点“重点领域，重点企业，重点环节”，实现一个目标“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法定主体责任”，以“严、深、细、实”为执法基准。坚持“四不两直”（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检查方式。充分运用“双随机”执法检查手段，采取明查、暗查、暗访，举报核查，惩教结合等执法方式，杜绝重复检查。
三、工作任务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监察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责任，继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的专项整治，把督促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整改隐患、防范事故作为执法和处罚的核心目标，创新执法方式，把执法的各个环节全部纳入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的轨道，不断提高执法质量和水平。
四、监察执法人员和执法工作日
（一）执法人员按2人计算。应急分局现有人员12名，其中具有执法资格人员2名，按照2人计算。
（二）执法工作日
1.总法定工作日500天
(1)2021年全年共计365天
(2) 全年双休日104天,法定假日11天，法定休息日：一共115天。
2021年总法定工作日=（全年天数-法定休息日）×执法人员数：（365—115）×2=500天
2.其他管理工作日预计434天
（1）制发有关管理文件预计占用100天。
按照中、省、市有关工作安排部署，制定新区工作安排有关文件，根据职能职责分工2名执法人员分别是：刘林（应急分局安全生产股股长，负责安办综合监管、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矿商贸、执法、事故调查、执法信息系统报送、各类专项整治、12345、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案卷归档、文件办理等工作）。刘勇军（应急分局办公室主任，负责办公室收发文、财务、党务、宣传等工作）；按照去年的文件数量143份，预计本年度制发转发有关文件140份，2名执法人员负责其中100份文件的草拟、审核、审批等工作，按照每份文件一人一天计算共计占用工作日100天。
（2）筹备、召开及参加相关会议预计占用50天。
计划全年召开、参加会议50次，每次1人，时间0.5天。（50×0.5×2=50天）
（3）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预计占用120天。
调查处理工作日×参加人数×预计起数：预计120个工作日。（30天×2人×2起）=120天
（4）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预计占用10天。
计划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20场，培训每场半天，备课等准备工作半天，每次按1人计算，（1人×20场×0.5天=10天）。
（5）各类执法信息、政务信息、安全信息、交换信息、案卷归档等收集录入预计占用10天。
（6）参与新区有关部门及配合上级开展安全生产检查，联合部门开展检查预计占用20天：
预计次数×预计时间(40次×0.5天）=20天
（7）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各类专项整治、烟花爆竹非法经营查处、12345、安全生产举报处理预计占用60天。
预计次数×参加人数（30次×2人）=60天
（8）听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预计占用20天。
参加人数×预计起数占用时间（2人×10天）=20天
（9）生产安全受伤事故举报处理预计占用44天。
预计每起处理时间2天；按规定2人参加，结合2020年接报受伤事故处理11起，预计处理天数×参加人数×预计受理起数共计需要（2×11×2）=44天
3.参加学习以及其他工作日预计55天
（1）分别参加学习、培训7个工作日（7×2人=14天）
（2）全市交叉执法预计8个工作日（8×1人=8天）
（3）法定公休假25个工作日（15+10=25天）
（4）参加党群活动15个工作日（党组织、工会、等群体活动）
（三）监察执法工作日11天
监察执法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管理工作日”-“参加学习以及其他工作日”=500天-434天-55天=11天
按照每2人一组开展执法检查要求，全年执法检查工作天数为11天。
五、监察执法的主要内容
（一）重点检查对象
依据计划，新区应急分局将安全生产风险较高的11家生产经营单位列为年度重点监督检查对象，从中随机抽选4家为主要检查对象，占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数的60％。（详见附表）
11家安全生产风险较高的企业：
1.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四川遂宁石油分公司僧家沟加油A站。
2.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四川遂宁石油分公司僧家沟加油B站。
3.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仁里加油站。
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大拇山加油站。
5.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遂宁船山永兴加油站。
6.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遂宁东加油站A站。
7.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遂宁东加油站B站。 
8.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液化气遂宁分公司。
9.遂宁安源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河东加气加油站。
10.遂宁市天立宏物资有限公司。
11.船山区严家场加油站。
（二）一般检查 
根据计划，新区应急分局将随机抽取4家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作为年度一般检查对象，占年度监督执法检查计划数的40％，名录库由行业主管部门提供，对建筑施工、工矿商贸、旅游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进行安全检查。
六、执法检查主要内容
对生产经营单位是否落实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进行监督检查，重点监督检查下列事项：
1.依法保障安全生产经费投入以及实施。
2.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管理制度。
3.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4.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并建立台账。
5.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制度，开展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6.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救援预案，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物资配备及维护、保养情况。
7.设施、设备管理制度的建立情况。
七、工作措施和要求
1.采取随机选取被检查单位，随机选取执法队员，随机选取部分检查内容，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进行。
2.严格执法程序和纪律规矩，全面执行《遂宁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转发〈四川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四川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科学执法、文明执法。树立新区依法行政、廉洁行政的良好形象。
3.以案说法，强化警示教育。编制执法案例警示材料，组织相关生产经营单位开展“以案说法”警示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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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1年监督检查对象一览表
	序号
	监督检查事项
	监督检查对象
	执法方式
	执法队员

	1
	1.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建立情况；
2.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记录情况；
3.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向从业人员通报情况；
4.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和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及其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情况；
	
遂宁市天立宏物资有限公司
	计划执法
	刘林、刘勇军

	2
	1.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制定情况；
2.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情况；
3.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物资配备及维护、保养情况；
4.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情况;
5.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制定情况;
6.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向从业人员通报情况；
7.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和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及其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情况；
（每家企业在以上范围内随即抽选2-3项）
	遂宁安源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河东加气加油站
	计划执法
	刘林、刘勇军

	
	
	船山区严家场加油站
	计划执法
	刘林、刘勇军

	3
	1.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制定情况；
2.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情况；
3.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配备及经常性维护、保养情况；
4.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情况；
5.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和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及其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情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遂宁东加油站B站。


	计划执法
	刘林、刘勇军

	4
	2021年度，计划对3家工矿商贸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实施一般检查。（名录库由行业主管部门提供）
	一般检查
	刘林、刘勇军









